
燕京啤酒(邢台)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王美英 

 

一、案例发生背景 

1. 审核类型：HACCP 初次审核/第二阶段审核。 

2. 受审核组织名称：燕京啤酒(邢台)有限公司 

3. 认证审核范围：熟啤酒（瓶装、听装）和特种啤酒（瓶装和听装干啤酒）的

生产 

4. 审核时间：2018 年 11 月 14 日下午-201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共 1.5 天。 

5. 审核依据：GB/T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认证补充

要求 1.0 [HACCP(27341)]; 

6. 审核人员：胡军【E5(CIV)】（组员）、王美英（组长）。 

7. 企业背景介绍： 

燕京啤酒(邢台)有限公司，是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份收购

邢台天牛啤酒有限公司后，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公司现有 10 余个啤酒品种，其中主打产品：燕京清爽型。

公司产能 12 万吨，销售啤酒 5-8 万吨的规模。先后投资约一亿元，对生产工艺

和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对糖化的自控及冷却系统进行了升级，发酵系统全

部改为恒温自动控制，灌装生产线新增了纸箱自动成型机，全自动码垛机，从

德国引进两套 Krones 原装验瓶系统。 

 

本次审核涉及到的部门：管理层、HACCP 小组、总经办/行政保卫部、供应

部/包装物部、设备部、生产部、车间、技术质量部、销售部。 

二、审核发现 

   啤酒加工工艺流程： 

麦芽和大米粉碎---糖化（大米先糊化再糖化）---过滤---煮沸---旋涡沉淀---麦汁冷



却（麦汁冷却过程充氮）---发酵---缓冲罐---硅藻土过滤---捕集器---膜过滤—高浓

度稀释---清酒罐---空瓶要经清洗验瓶灌装压盖后巴氏杀菌---验酒---贴标---喷码

---验标和码---装箱（塑包）---码垛---入库，其中，主原料麦芽验收、洗瓶、验瓶

和巴氏杀菌为 CCP 点，听装无洗瓶和验瓶。该产品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

酒》GB/T4927-2008。 

    啤酒加工过程中，微生物污染的风险环节如：包装物、加工环境和中间产品。

专业审核员从防污预防角度，重点关注了微生物验证工作实施情况：1、包装物：

该企业主要为听装和瓶装，主要污染风险存在于啤酒瓶回收清洗消毒过程，啤酒

瓶大量回收后，每日生产时，由自动清洗生产线清洗消毒处理后直接灌装啤酒，

向检验室负责人索要：对清洗消毒后空啤酒瓶的消毒效果验证的“检验计划”策

划，确认并未对此项进行规定。同时，也未实施验证；2、扩培过程：该企业使

用菌种二级扩培是很关键的工序，过程中对扩培空间进行了杀菌，但向检验室负

责人索要：扩培间的环境杀菌效果的“检验计划”策划，确认此项也未进行规定。

同时，也未实施检验；3、半成品发酵液和清酒：在啤酒发酵过程中，半成品如：

发酵液、清酒酒精度数低，如果有杂菌污染，会对啤酒风味有影响，也会对消费

者造成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危害。向检验室负责人索要：发酵液、清酒的菌落总

数、酵母菌等指标检测的相关“检验计划”，确认未策划。也未对该半成品的微

生物指标实施监控验。综上沟通结果，专业审核员从啤酒加工过程，控制微生物

专业角度实施检验频次策划表抽样，最终审核发现：2018.11.14 现场提供的微生

物检验频次表策划不完善，仅包括了检验对象、检验频次，缺少对回收使用的清

洗后空啤酒瓶的消毒效果、车间扩培空间杀菌效果的验证检验的要求，也缺少对

发酵液、清酒的菌落总数、酵母菌等指标检测的规定要求，也未实施以上的验证

检验活动。不符合 HACCP 体系 7.8 条款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

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 

针对该审核发现，审核组与公司管理层、技术质量部检验人员进行了审核后的沟

通，重点解释了审核中发现的，针对啤酒生产过程中，对扩培间环境、空啤酒瓶



清洗后和生产半成品：发酵液和清酒的微生物状况的检验和验证，说明企业的检

验室不熟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 

对于该审核发现，企业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发现了企业管理中，检验人员专业

知识掌握程度、生产过程清洗消毒效果监控和卫生规范执行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对企业的环境、设备和半成品卫生质量保证管理帮助很大。 

三、审核组开具不合格报告如下： 

 

现场提供的微生物检验频次表策划不完善，仅包括了检验对象、检验频次，缺少

对回收使用的清洗后空啤酒瓶的消毒效果、车间扩培空间杀菌效果的验证检验的

要求，也缺少对发酵液、清酒的菌落总数、酵母菌等指标检测的规定要求，也未

实施以上的验证检验活动。 

不符合 HACCP 体系 7.8 条款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 

四、受审核组织的纠正措施及效果 

末次会议后，公司领导立即组织技术质量部化验室和生产车间相关人员研究整改

确定了以下措施： 

1.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

求，制定《微生物检测频次表》，增加了对空啤酒瓶消毒效果验证，频次为每班

一次；增加了车间扩培一、二、三级罐处杀菌效果验证，频次为每次扩培时取样；

发酵液：接种后 2-4 天和进入贮酒罐的发酵液，每周取样两次，检测菌落总数和

酵母菌。 

2.检验室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微生物检测频次表》，对以上提到的扩培间环境沉

降菌、空啤酒瓶清洗后菌落总数、发酵液和清酒的菌落总数和酵母菌实施培养检

测，提供了《微生物检验原始记录》2018-11-17 取样培养，2018-11-19 报告菌落

数均合格；发酵酒和清酒酵母菌培养五天后报告。 

3.重新组织学习 HACCP 体系标准 7.8 条款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

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检验室严格按规范附录 B 全部要求，策

划了生产车间环境、酒瓶清洗消毒及杀菌效果监控频次及方法，半成品发酵液和

清酒监控频频次及方法，要求检验员严格按照《微生物检测频次表》选择取样点，

并检测微生物，坚决杜绝类此的问题再次发生。 



4..HACCP 小组长组织检验、品控和生产的人员，对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

酒生产卫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规定的监控点、监控频次验证修

订后的《微生物检测频次表》，无遗漏且频次符合规定要求，查《微生物检验原

始记录》，已按新修订检测频次要求进行取样并检测后报告结果。 

以上纠正措施企业按要求进行了整改，整改后的内容交由审核组进行验证，审核

组认为企业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有效。 

四、审核综合效果 

1、提高了企业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

录 B 要求重要性的认识： 

   回收使用的清洗后空啤酒瓶的消毒效果，按产品生产批次严格实施取样检测

微生物验证；车间扩培空间杀菌效果的验证检验的要求，按照生产控制情况规定

频次来监控微生物污染状况；半成品发酵液、清酒的菌落总数、酵母菌每周、两

周或每月，按生产实际控制情况来制定检测频次及实施检测，只有这样监控才能

持续跟踪及预防啤酒成品卫生指标，最终保证消费者饮用安全。 

2、明确了检验室对检验计划中规定的检验频次及微生物监控点的确认要求。 

   食品企业在实施《HACCP 管理体系》中，往往对 HACCP 计划确认和验证认

识不清，感到束手无策，审核时往往提供一张 HACCP 计划确认和验证了事，没

有把标准该条款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本案例提供了一个鲜活的 HACCP

计划确认和验证的实例，使受审核人员认识到确认工作就在身边。《微生物检测

频次表》策划合理性对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确认过程，通过该审核发现，加深了对

GB/T27341-2009 标准中对 HACCP 计划确认和验证的理解。 

3、对企业加强了检验计划依据规范选取重要性的认识： 

本次审核先是发现未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8952-2016 中附录 B 要求，实施清洗消毒效果、杀菌效果和半成品发酵酒及

清酒微生物监控，进一步追踪其《微生物检测频次表》遗漏对该几项的监控要求。 

在这里充分体现不合格品周密追踪分析、判定依据选取的重要性。从该审核发现，

提醒认证组织要在实施一个微生物监控前，先策划好“检验计划”（监控什么区

域、谁负责取样及检验、执行什么标准、依据什么规范、如何判定、记录在哪份



记录上），只有策划的充分详细，才能够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并及时查找原因的

目的。 

总结：通过这一个审核发现和开具的不合格报告，帮助认证组织从 3 个方面，

提高对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过程中常见问题的认识，认证组织感到受益匪浅。

重新让认证组织正确理解和认识第三方认证工作的价值，也充分体现了认证工作

的增值审核的要求。 

 

 

 

 


